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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30680

一、我國憲法第 3 條規定：「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，為中華民國國民。」又入出國及移

民法定義：「國民：指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或臺灣地區

無戶籍國民。」因此，請說明「國籍」與「戶籍」對國民入國之許可與查驗之規定

有何異同之處？（25 分） 

二、依據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之規定，說明臺灣地區人民具有那些身分者，

應經申請由內政部會同國家安全局、法務部及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組成之審查會審查

許可，始得進入大陸地區？再者，何種情形會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，又喪失後對

其權利與義務有何影響？（25 分） 

三、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8 條之收容要件與期限各為何？並請舉述司法院釋字第 392 號

及釋字第 690 號解釋意旨說明該條之收容規定是否符合憲法第 8 條之規範意旨？請

說明理由。（25 分） 

四、依據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79 條之規定，違反第 15 條第 1 款（使大

陸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）規定者，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

臺幣 100 萬元以下罰金。再者依據同法第 87 條之規定，違反第 15 條第 3 款（使大

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從事未經許可或與許可目的不符之活動）規定者，處新臺幣

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。若某甲前後分別違反前述之 2 條款規定，請說明可

否對某甲分別據以處罰？二者之法律性質與程序規範有何差異？並亦請說明是否有

裁量與比例原則之適用？請分別舉述理由說明之。（25 分） 


